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邯郸银行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 

（2023 年第四期） 

 

按照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现

将邯郸市旭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旭日房地产”）

在我行办理的 3.089 亿元贷款展期，信息披露如下：   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旭日房地产因经营需要，向我行申请 3.089 亿元贷款展

期，用途为支付工程款，由河北樱花矿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

责任保证担保，追加旭日房地产名下位于邯郸市邯山区和平

路东段 666 号新新家园 1 号底商和担保人名下房产抵押、顺

位抵押旭日房地产名下位于邯郸市邯山区和平路东段 349 号

及位于邯郸市邯山区和平路东段 349 号土地。经我行依法依

规审议，同意为其在我行 3.089 亿元贷款办理为展期，期限

30 个月（比原贷款期限少 6 个月），年利率 6.9%，担保措施

与原贷款相同。 

二、 交易对手情况 

旭日房地产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经营范围为城市

房地产开发和经营及自有房屋的租赁。法定代表人赵立臣，

注册资本 1200 万元，注册地址为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和平

路东段 666 号新新家园 1 号楼底商物业楼。旭日房地产和河

北樱花矿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。河北樱花矿业

有限公司持有我行股权 21021.6 万股，占股比重 5.57%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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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行主要股东。按照相关规定，应将旭日房地产作为我行关

联方进行管理。 

三、定价政策 

按照等价有偿、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，以不优于对非关

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本行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遵守

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及本行规章制度，并经相关业务审批流

程审批。 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该笔关联交易金额 3.089 亿元，占我行上季度末资本净

额的 1.9%。 

五、股东（大）会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

的意见或决议情况 

此次重大关联交易经 2023 年 8 月 7 日关联交易控制委

员会会议审查后，8 月 11 日提交第三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四

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。 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独立董事认为该笔重大关联交易定价合理、交易公平，

符合公允原则，内部申报程序符合规定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邯郸银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1 日 


